
招标文件修改、澄清（答疑）纪要（四）

工程名称 新店街道溪尾社区综合环境整治工程（施工） 招标阶段 施工招标

修改、澄清（答疑）纪要内容如下：

一、因本项目采用远程异地评标，原定开标时间无远程异地评标副场，本项目原定的开标

时间、投标截止时间由“2026 年 3 月 5 日 10 时 15 分 00 秒”修改为：“2026 年 3 月 11 日

10 时 15 分 00 秒”；招标文件涉及该时间的，均做相应修改。

二、本修改、澄清（答疑）纪要与招标文件有不一致之处的，以本答疑（纪要）内容为准。

（以下空白）

招标人：

厦门市翔安市政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

其委托代理人： （签字或盖章）

2026 年 3 月 4 日

招标代理机构：

厦门翔发采购招标有限公司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

其委托代理人： （签字或盖章）

2026 年 3 月 4 日


